附件3：
2026年宜章县城区学校教师选聘初中岗位考察量化细则
1.学历职称（15分）
本科学历计4分，研究生学历计6分，初级职称计7分，中级职称计8分，高级职称计9分。此项最高计15分。
2.农村工作经历（20分）

在农村学校任教满3年的计15分，超过3年农村学校任教年限的，超过部分按每学期0.5分计分。其中个人申请借调至城区学校、或外部门工作期间的工作年限不计分。此项最高计20分。
3.教育管理经历（两项累计计分，最高20分）

①2021年9月以来，担任学校班主任工作年限，每学期计1分。此项最高计10分。

②2021年9月以来，担任中心小学、中学（下同）校级领导正职职务每学期计2.5分，担任校级领导副职职务每学期计2分，担任中层职务每学期计1分。此项最高计10分。

4.年度考核（15分）
2021年至2025年，年度考核合格（含参加工作当年年度考核结果为“不定等”）计2分/次，获优秀及以上等级计3分/次。此项最高计15分。
5.教师培训学分（10分）

2023年-2025年，教师培训学分达到216分（含）以上，计10分；不足216分的，每少10分，扣1分，扣完为止。
6.教学业绩（两项累计计分，最高20分，后附层级认定规则）
（1）个人荣誉。2016年9月以来，受到党委、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表彰的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班主任、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优秀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教育质量先进个人、名师、名班主任、名校长、模范教师、模范班主任、优秀团队辅导员、优秀班集体、突出贡献奖、师德标兵、最美乡村教师、最美青年教师等综合性荣誉的，按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乡镇级分别计5分、4分、3分、2分、1分。（优秀运动员、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等体艺类个人荣誉及优秀监考员、书香教师、优秀命题人等阶段性工作取得的荣誉按50%计分，其中优秀运动员、优秀裁判员、优秀教练员等体艺类个人荣誉同一年度只计一次活动且只计最高级别；优秀学员、优秀指导老师、优秀阅读引领人不计分，年度考核优秀嘉奖、记功不计在此项。）

（2）教学示范。2016年9月以来，在教育行政部门(含直属教育科研院所、教师发展中心)组织的现场课堂教学竞赛、集体备课大赛（需为主讲人或主备人）、示范课活动，获乡镇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计1分/次，县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计2分/次，获市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计3分/次，获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励计4分/次，获国家级三等奖及以上奖励计6分/次。说课、微课、教学设计、作业设计、学科案例竞赛、集体备课大赛（需为成员）等竞赛折半计分，优秀示范课统一按二等奖计分。一次活动按最高级别计分。

本考察量化细则由宜章县教育局负责解释。
附：层级认定规则
①国家级：由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发文表彰。

②省级：由省委、省政府、教育部(含直属教育科研院所、教师发展中心)正式发文表彰。

③市级：由市委、市政府、省教育厅(含直属教育科研院所、教师发展中心)正式发文表彰。

④县级：由县委、县政府、市教育局(含直属教育科研院所、教师发展中心)正式发文表彰。

⑤乡镇级：由乡镇党委、乡镇政府、县教育局(含直属教育科研院所、教师发展中心)正式发文表彰。
